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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珍宝岛”）因筹划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于 2016年 2月 24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11），公司股票于 2016年 2月 24 日起连续

停牌。根据公司及中介机构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具体情况，公司于 2016

年 3月 9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16-016），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6 年 3月 9日起继续连续停牌。 

公司 2016年 3 月 9日继续停牌的理由是《关于规范上市公司筹划非公开发

行股份停复牌及相关事项的通知》（上证发〔2014〕78号）第六条第（二）项

“上市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停牌期限届满前 2个交

易日向本所申请第一次延期复牌，延期时间不超过 5个交易日：（二）须事先取

得有权部门批准的相关事项尚未获批的”。 

说明如下： 

2015 年 11月，该项目所在地相关部门就该项目出具了关于珍宝岛医疗产业

战略合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该通知约定相关部门以土地和经具有资质的资产评估

机构评估后的有关医院有形资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品牌、技术力量等）

出资，珍宝岛以货币出资新建现代化的专科医院群等项目。 

基于上述通知，在公司筹划本次非公开发行项目时拟将该项目作为募投项目，

并针对此项目攥写了可行性研究报告。 

根据《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第二十一条规定，各级财

政部门是政府负责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能部门，对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实

施综合管理，按规定权限审批本级事业单位有关资产购置、处置和利用国有资产



对外投资、出租、出借和担保等事项。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应当进行

必要的可行性论证，并提出申请，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 

根据《黑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经营使用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

规定，事业单位可以将固定资产、货币资金、无形资产等国有资产以入股、合资、

合作、联营等方式对外投资，未经批准，不得将国有资产用于经营使用。 

根据《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统一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将国有资产对

外投资、出租、出借、担保等，必须向财政部门提出申请，财政部门审核、汇总

后，上报市政府审批。未经批准，任何单位不得将国有资产用于经营使用。 

依据上述文件，此项目涉及国有资产出资需经国资部门进行审批。在公司股

票停牌后，公司积极与国资部门进行沟通，希望其批准以国有有形资产和无形资

产进行出资事宜，由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募集资金，共同投资兴建专科医

院。但截至 2016年 3月 15日，该项目仍未取得国资部门相关批复，后续能否批

准也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如果无法取得国资部门的批准，该项目则无法实施。本

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同时为了保证公司股票按期复牌，公司决定取消上述募

投项目。 

若该项目后续有进一步进展，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相

关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3 月 17 日 


